
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对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尤尼泰振青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尤尼泰振青会计师事务所”）

作为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嘉博创”）2021年度审

计机构，对本公司 2021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上市公司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

报规则第 14号——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对

该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作如下说明： 

一、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具体情况 

尤尼泰振青会计师事务所认为： 

“（一）保留意见 

我们审计了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嘉博创”）财务报表，

包括 2021年 12月 31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21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

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 

我们认为，除“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部分所述事项可能产生的影响外，后附的

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中嘉博创 2021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财务状况以及 2021 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经营成果和现金流

量。 

（二）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 

如财务报表附注六、附注五（四十）、附注十二（七）、3所述，中嘉博创公司与失

控子公司北京中天嘉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华信息”）原股东刘英魁、宁

波保税区嘉语春华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保税区嘉惠秋实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合称“原股东”）因业绩补偿或调整的方案多次协商未果后，原股

东提起仲裁，进而导致中嘉博创公司对嘉华信息失去控制，公司决定自 2021年 10月 1

日起不再将嘉华信息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 

如财务报表附注五（八）、附注五（四十二）、附注十二（七）、3 所述，基于谨慎

原则，中嘉博创公司对嘉华信息投资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估计，按照预计可收回金额与

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减值损失 12.36亿元，计入当期损益。 

由于嘉华信息处于失控状态，审计范围受到限制，且仲裁尚无最终结果，我们亦



未能对纳入合并范围的嘉华信息 2021年 1-9月财务报表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以判断

中嘉博创公司 2021年度对嘉华信息上述会计处理的准确性及影响程度。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审计报告的“注册会

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按照中国

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我们独立于中嘉博创，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的其他责任。

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保留意见提供了基础。” 

二、保留意见中涉及事项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经公司与年审会计师沟通，结合当前实际情况，公司认为，相关事项对公司财务

报表实际影响金额暂时无法确定，具体理由如下： 

2021 年度，由于全资子公司嘉华信息失控及公司不再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公

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资产减值》及相关会计政策规定，基于谨慎性原则及公

司实际诉求，对该项长期股权投资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估计，以预计无需支付给嘉华信

息原股东的股权转让款确定为该项投资的预计可收回金额，按照预计可收回金额与账

面价值的差额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1,236,061,336.41 元，计入资产减值损失。同时，将

2018年 6月 1日合并日至 2021年失控日期间嘉华信息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扣除现金分红后的 287,173,125.49 元转入 2021 年度投资损失，

两者合计 1,523,234,461.90 元。 

但由于嘉华信息处于失控状态，审计范围受到限制，且仲裁尚无最终结果，年审

会计师未能对纳入合并范围的嘉华信息 2021 年 1-9 月财务报表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

使其无法判断对公司 2021 年度对嘉华信息上述会计处理的准确性及影响程度。因此，

无法确定对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最终实际影响金额。 

三、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对该事项的意见； 

（一）董事会意见 

尤尼泰振青会计师事务所依据相关规定，本着严格谨慎的原则对上述事项出具保

留意见，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上述保留意见

审计报告中所涉事项对公司产生的不利影响，并采取有效措施努力消除上述风险因素，

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除“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部分所述事项可能产生的影

响外，公司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公司

2021年 12月 31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财务状况以及 2021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的经营成果

和现金流量。 

（二）独立董事意见 

尤尼泰振青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1年财务报告出具了保留意

见的审计报告，我们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根据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及披露情况，对



尤尼泰振青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报告提出的情况进行了核查，现将有关情况发表独立

意见如下： 

作为独立董事，我们认可尤尼泰振青出具的审计报告，此报告客观、公允地反映

了公司 2021年度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我们对审计报告没有异议。公司董事会对审

计报告中所涉及事项所做的专项说明客观、真实，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同意董事会出

具的专项说明。我们将持续关注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推进相关工作, 督促公司董事会

和管理层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尽快消除保留意见中提及的不利因素，维护公司和股东的

利益，进一步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对 2021 年度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同意公司董事会对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和意见。监事会将继续关注、

监督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的应对工作，争取尽快消除保留事项及其影响，切实维护上

市公司及全体投资者合法权益。 

四、消除相关事项及其影响的具体措施、预期消除影响的可能性及时间。 

公司董事会对尤尼泰振青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保留意见涉及的事项高度重视，已经

积极在 2021年度采取相应的措施，尽快消除保留意见的相关事项及其影响，切实维护

广大投资者的利益。结合公司目前实际情况，公司已采取及将要采取的措施如下： 

（一）公司虽不再将嘉华信息纳入合并报表范围，但依然是持有嘉华信息 100%股

权的股东。公司将继续行使股东权利，通过仲裁或诉讼手段尽早恢复对嘉华信息的控

制，或制定合理方案处置嘉华信息股权。同时，责成公司内部控制部门针对所涉事项

尽快拿出方案，有效化解相关风险。 

（二）积极解决与嘉华信息原股东刘英魁等的诉讼/仲裁事项。针对涉及诉讼/仲

裁事项，公司已聘请专业的律师团队，积极采取相关法律措施，依法主张合法权益，

尽快消除因诉讼/仲裁给公司带来的影响，最大程度保障公司及全体股东的的合法权益。 

（三）公司将继续完善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制度，优化内部控制环境，提升内控

管理水平，加强对子公司内部控制监督管理，跟踪本年度存在的缺陷整改情况，通过

对各类风险事项过程控制，加强内部监督职能，有效防范各类风险，促进公司健康、

稳定、可持续发展。 

 

 

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4月 30日 


